
 

第五章 技术要求 

 

一. 货物需求一览表 

注：投标人可对其中一个包或多个包进行投标，须以包为单位对包中全部内容进行投

标，不得拆分、转包、分包，评标、授标以包为单位。具体技术要求详见招标公告所附

附件（即，本招标文件第五章）。 

 

 

包

号 
货物名称 数量 用途 

是否允许

采购进口

产品 

采购 

预算 

(万元) 

最高 

限价

(万元) 

1 

双光子 3D

灰度打印系

统 

1 套 

主要用于超高精度的，且高度

复杂和精密的 3D 光学超材料

的打印。 

是 480 450 



 

二、具体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

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采购文件的要求。如与

采购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

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

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

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2、本技术规格书中标注“★”号的为关键技术参数，对这些关键技术参数的任何负偏离将

导致废标。 

3、如在具体技术规格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技术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4、“为证明所投设备参数的真实性，投标商需提供仪器制造商出具的公开发行的产品宣传

彩页，如彩页中技术参数不完整，需提供仪器制造商对彩页中未提及技术参数部分的满足

说明，否则视同不满足。” 

  

三、技术规格书 

（一）主要用途 

主要用于超高精度的，且高度复杂和精密的 3D光学超材料的打印。 

（二）技术部分： 

1. 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 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1.2  适于在电源 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 80％的环

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1.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

座。 

1.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

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2. 设备用途： 



 

2.1 主要用于超高精度的，且高度复杂和精密的 3D光学超材料的打印。 

 

3. 技术规格： 

编号 
招标技术

指标名称 
招标技术指标值 

1 
应用范围

和要求 

1.主要用于超高精度的，且高度复杂和精密的 3D 光学超材料的打

印。2.★投标方需提交一份由与投标设备同型号设备制作的样品检

测报告（样品规格须符合本项目的“工艺指标”） 

2 性能指标 

1. 为取得最高的精度以及分辨率，系统需采用浸入式激光光刻

技术。  

2. ★需配备双光子灰度光刻技术，且光斑调节速率不低于 1MHz。

(需提供具体的实现原理和方案，并在验收时现场演示) 

3. ★加工结构的表面粗糙度 Ra≤ 5 nm。 

4. ★加工结构的形状精度达到 200 nm。 

5. ★加工样品时自动界面找寻精度达到 30 nm。 

6. ▲加工效率高且可批量加工，12小时内可加工不少于 120个

典型结构（200*200*100μm3）。 

7. ▲需具备高精度的结构拼接功能，可实现大面积复杂结构的

连续制备。 

8. ▲适用不同材质的样品衬底包括但不仅限于玻璃, 硅片等透

明或不透明衬底。 

9. ▲系统需包括两个以上不同精度打印模组，其物镜倍率包括 

5x/10x/25x/63x，且 63x倍物镜数值孔径不小于 1.4。 

10. ▲系统需具备自动聚焦功能，倾斜拼接功能，壳层加工功

能，以及机器视觉功能。 

11. 为保证设备精度，系统需采用飞秒脉冲光纤激光器，且中

心波长应为 780nm ±10nm。平均激光功率 不低于 150mW。 

12. 振镜扫描系统：需具备超高精度的振镜扫描系统，单个有

效写场最大直径不小于 1500 微米，最高扫描速度不低于 500 毫

米/秒。 



 

13. ▲系统需可更换不同的打印头，更换操作用时不超过 3分

钟。 

14. ▲系统行程范围不小于 50x50x20mm3，使用高倍率高数值

孔径打印头时此行程范围内的邻近写场拼接精度达到 500纳米。 

15. 系统需集成多个可视化模组以对样品进行精确定位以及

对曝光过程进行实时监控。 

16. ▲系统需通过集成的触摸屏面板进行简单直观的操作，

如打印程序的准备，启动和监控，以及打印系统的配置更改，校

准等等操作。系统需能够支持打印任务的堆栈功能以实现 24 小

时不间断自主打印。 

17. ▲系统需集成气动减震系统以实现高度的机械稳定性和

热稳定性。 

18. ★分辨率: 最小横向分辨率≤700nm，最小轴向分辨率≤

1000nm。 

19. ★系统需能够克服因球差引起的聚焦光斑在沿 Z 轴方向

的不稳定性，达到高度方向均匀一致的工件加工品质。 

20. ★系统需具备在光纤端面上加工微透镜的能力。 

21. ★系统需适合加工超高精度光学超构表面，实现将光的

轨道角动量（OAM）维度用作全息信息载体的功能。 

22. 对于微透镜阵列等较大结构的加工场景，系统需具备壳

层快打技术。 

23. ▲对于一些大块的结构，其尺寸超出了单次振镜扫描的

最大面积的打印场景，系统需提供倾斜拼接技术，以确保能够由

若干个单次振镜扫描场通过拼接的方式来完成打印。 

24. 厂家需确保能够生产和提供可直接双光子聚合材料以及

适合双光子聚合的熔融石英玻璃材料等。 

3 工艺指标 

★ 25.打印微透镜阵列需满足以下所有技术参数： 

• 阵列结构: 球面微透镜的方形栅格排列。 

• 阵列周期: 100 µm。 

• 曲率半径: 100 µm。 

• 目标高度: 20 µm。 

• 表面粗糙度 (Ra):* < 10 nm。 



 

• 高度偏差: < 200 nm。 

• 总打印面积: 8 mm x 8 mm。 

• 打印校正: 必须对振镜与基板平面间的倾斜进行校正。 

• 打印时间: < 24 小时。 

备注：测量与定义 

为确保客观性和准确性，关键参数的测量与定义如下： 

1. 表面粗糙度 (Ra) 定义* 

o 测量标准：依据 ISO 4287 或 GB/T 3505-2000标准执

行。 

o 滤波器设置：不使用短尺度滤波器，高斯长尺度滤波器

设置为 8 µm，λ/2 截止。 

2. 实际透镜高度 定义 

o 其实际高度由“透镜顶点高度”与“四个相邻透镜中

心点的基底高度”之差确定。 

3. 高度偏差 定义 

o 其值为“实际透镜高度”与 20 µm 的“目标高度”之

间的差值。 

抽样与判定方法 

• 随机选取三个独立的微透镜进行测量。 

• 最终的“高度偏差”与“表面粗糙度”结果将以这三个透镜

测量值的平均值进行计算和评定。只有当平均值满足第二部分

所列的技术规格时，才视为合格。 

 

（三）质保及售后服务： 

★3.1设备安装调试的时间：自接到甲方通知起一周内进行安装，保质保量完成所提供全

部设备的安装、调试及投入运行。（本条在投标文件中应提供应答承诺，不用提供彩页等

证明资料） 

3.2 技术培训：中标供应商须安排工程师对用户现场培训，培训前需提供相关技术文件，

包含不限于设备操作说明，维护说明等文件。培训地点为用户指定地点，内容包括仪器的

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基本维护等，培训时间不小于 7 天，以用户熟练操作为准，

涉及其他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3.3质保期：设备主机验收合格后一年（自验收合格，双方签字之日起计算），并提供终身

维修。 

3.4 售后服务、维修响应要求：厂商在中国直接提供 7x24小时的技术支持服务，技术支

持和售后服务。接到用户通知后 24小时内响应，3个工作日内到达现场进行服务。一般问

题应在一周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他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提出解决方案。（本

条只需提供投标人书面盖章承诺 ） 

3.5供应商或制造商应在国内设有专门的售后服务网点及专业工程师。 

https://zhida.zhihu.com/search?content_id=226793926&content_type=Article&match_order=1&q=GB/T+3505-2000&zd_token=eyJhbGciOiJIUzI1NiIsInR5cCI6IkpXVCJ9.eyJpc3MiOiJ6aGlkYV9zZXJ2ZXIiLCJleHAiOjE3NTIwMjc5MzAsInEiOiJHQi9UIDM1MDUtMjAwMCIsInpoaWRhX3NvdXJjZSI6ImVudGl0eSIsImNvbnRlbnRfaWQiOjIyNjc5MzkyNiwiY29udGVudF90eXBlIjoiQXJ0aWNsZSIsIm1hdGNoX29yZGVyIjoxLCJ6ZF90b2tlbiI6bnVsbH0.kAi3zjmTvB0cTheA-sQayoss6T1UW9cz5ceqBsgiDow&zhida_source=entity


 

 

（四）交付地点：苏州客户指定地点。 

 

（五）★交货日期：合同签订后 6 个月内；（本条投标文件中应提供承诺，不用提供彩页

证明资料） 

 

（六）产品需执行的相关标准 

产品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除非技术规格中另有规定，计量单位均采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七）供应商特殊资质要求 

无 

 

（八）包装和运输要求 

必须使用崭新的坚固的木箱或纸箱包装货物，以便适于长距离的海运或空运、内陆运

输和气候的变化，该包装应当能够保护货物耐粗暴搬运、防湿、防潮、防震、防锈、防冻。

由于包装不良所发生的损失及由于采用不充分或不妥善的保护措施而造成的任何货损，卖

方应负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坏。 

包装中必须随货放置一套完整的操作说明和服务手册。 

 

★（九）付款方式（特殊需求请在招标采购要求文件第二条第十款：其他特殊要求中单列）

（本条投标文件中应提供承诺） 

进口货物： 

合同签订后，开具 90%即期信用证，见装运单据议付，余 10%见验收合格报告支付。 

国产货物： 

签订合同后，买方在卖方将全部货物发到项目现场后，双方开箱核对设备数量、型号

无误并加电开机正常后，同时收到卖方提供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0%给卖方。在整个采购货物包验收合格后并收到卖方提供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买

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0%给卖方。 

（十）★验收标准、保险要求等（本条投标文件中应提供承诺，不用提供彩页证明资料） 

1.验收标准。 



 

供应商须确保所提供的产品为全新的产品，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双方共同开箱

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人来，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或买方授权的外贸代理机构的验收报告

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等,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验收标准以中

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

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

关责任。部分无法现场验收的指标中标人需提供出厂测试报告或者证明文件。 

2.保险要求 

卖方对本合同下提供的货物应对其在制造、购置、运输、存放及交货过程中的丢失或

损坏进行全面保险, 还应对其在项目现场进行技术服务的人员进行必要的保险。 

 

 


